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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重大職災死亡人數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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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
職業安全衛生署

111 年重大職災發生原因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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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災第一步：建立危害意識

何謂『危害(Hazard )』?

危害就是「具潛在特性，會造成人員死亡、職業傷
害、職業病；或可能造成重大財產損失、生產停
頓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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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 沒有危害意識所養成的習慣造成不安全行為

l 行為心理學研究：
21天以上的重複會形成習慣動作；90天的重複會形成
穩定的習慣。

l 勞工作業首先要建立安全作業的習慣。
（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，應使其
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 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）

防災第一步：建立危害意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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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遺憾是無法彌補的，永遠回不去的

安全創造幸福、疏忽帶來無法彌補的痛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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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災第一步：建立危害意識



作業時勞工仍有疏忽的可能。

所以，防災根本之道為工廠機械、設備及環境必需要
有足夠的安全，即便勞工犯錯，也不至於造成重大危
害，這就是本質安全，如設計製造安全設備或加裝安
全裝置，控制電路等。

防災根本之道-設置本質安全的環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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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法

第 5 條

n 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，應在合理可行範圍內，採取必要之
預防設備或措施，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。

n 機械、設備、器具、原料、材料等物件之設計、製造或
輸入者及工程之設計或施工者，應於設計、製造、輸入
或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，致力防止此等物件於使用
或工程施工時，發生職業災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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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laws.mol.gov.tw/FLAW/FLAWDOC01.aspx?id=FL015013&flno=5


職業安全衛生法

第 7 條

n 製造者、輸入者、供應者或雇主，對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
之機械、設備或器具，其構造、性能及防護非符合安全標
準者，不得產製運出廠場、輸入、租賃、供應或設置。 

n 前項之安全標準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

n 製造者或輸入者對於第一項指定之機械、設備或器具，符
合前項安全標準者，應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
站登錄，並於其產製或輸入之產 品明顯處張貼安全標示
，以供識別。但屬於公告列入型式驗證之產品，應依第八
條及第九條規定辦理。

n 前項資訊登錄方式、標示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中
央主管機關定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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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laws.mol.gov.tw/FLAW/FLAWDOC01.aspx?id=FL015013&flno=7


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械、設備或器具如
下

1. 動力衝剪機械。 

2. 手推刨床。 

3. 木材加工用圓盤鋸。 

4. 動力堆高機。 

5. 研磨機。 

6. 研磨輪。 

7. 防爆電氣設備。 

8. 動力衝剪機械之光電式安全裝置。 

9. 手推刨床之刃部接觸預防裝置。 

10. 木材加工用圓盤鋸之反撥預防裝置及鋸齒接觸預防裝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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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割夾捲的危險源

n 機械中的滾輪、帶輪、鏈條、往復等動力傳達元件，為
最常造成切割夾捲事故災害的危險源。

11
111年職安署年報/災害類 型與媒介物之關係分析



切割夾捲的夾捲過程

n 此類危險源常常伴隨著與勞工穿著之衣物或肢體的夾捲
而造成遺憾。

n 當四肢、軀幹被動力傳達元件的捲入點所夾捲，往往造
成立即性的挫傷、壓迫，伴隨著頭頸等重要部位的撞擊
，在瞬間使人來不及反應，而造成重傷或死亡。

n 因此作業時切記小心肢體、衣物隨時與運作中的機械保
持適當距離，以降低災害發生，而最根本的保護之道則
是設置安全防護裝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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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割夾捲事故發生主要是兩個特性： 

一、為機械本身不安全、缺乏妥善的安全防護裝置所致。

(使安全裝置失效或使用有缺陷的機器設備)
二、因為無危害意識，人為的疏忽導致衣物捲入機械、未

依規定作業程序操作機而罹災。

n 未依規定作業程序操作機器

n 從事機械之調整、修理、掃除、上油等，未使機械
停止運轉

n 未確實使用防護具或服裝不當

不論哪一 種，都可能造成無法挽回的遺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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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危害發生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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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械危害以發生的位置分類，計有3種，每個區域都應依

其特性採取防護措施：

1. 作業區

2. 動力傳動區

3. 其他移動機件區

對全部可能的危害源設計防護裝置，是件大工程，但並非

是不可能的任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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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割夾捲的危險源1：作業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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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割夾捲的危險源2：動力傳動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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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割夾捲的危險源3：其他移動機件

旋轉動作：元件之間的轉動，電扇
往復動作：元件往覆來回的運動，射出成型機
直線動作：元件連續單向運動，輸送帶



避免切割夾捲職災第1步:安全防護裝置

n 事前的防範遠勝於事後的補救，使用ＴＳ標章之機械設
備、設置安全防護裝置。 

n 因此，機械之捲入點，應確實設置護罩或護圍等設備做
防護，保障勞工朋友免於暴露於危險當中。而且，應設
置緊急停止裝置，可在夾捲發生當下立即按到。

n 若勞工或雇主發現機械之捲入點未防護時，請務必力求
改善後，才可開機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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衝剪機械作業區設置護罩

捲夾危害-剪床機械

壓夾點設置護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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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力傳動區設置護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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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料移動區與捲夾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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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事搬運雞屎作業因工業風扇傾倒被捲致
死災害

96 年 8 月 28 日 5 時 45 分許，勞工蔡○○與罹災者開始
從事搬運裝有雞屎之塑膠袋欲作堆肥使用工作，約 8 時 
50 分許，罹災者表示應行休息，隨即開啟現場之工業風
扇，蔡員蹲於距該工業風扇 4 至 5 米柱子旁休息，隨後
聽到「卡、卡」聲 響轉頭探看，罹災者頭部被傾倒之工
業風扇後側開口捲入，頭蓋骨被割起二塊約10公分見方
大小，血流不止，蔡員即刻關閉工業風扇電源，開車向
路人借用手機撥 110 求救，以救護車送往義大醫院急救
，延至 96 年 9 月 22 日 15 時許傷重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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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害示意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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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害原因分析：

（一）直接原因： 頭部被傾倒工業風扇捲入

（二）間接原因：

           不安全狀況：

           扇風機捲入點未設置護網 

（三）基本原因：

         (1)未訂定安全衛生守則 

         (2)未對勞工應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
、訓練。 

         (3)未置勞工安全衛生人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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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廠務張 XX 稱述及災害現場監視器拍攝影像畫面顯示：
111 年 4 月 1 日 8 時 19 分至 9 時 18 分許，廠長黃 XX 因
輸送帶偏移磨擦到輸送架，已使用千斤頂從事輸送帶調整
作業 3 次。於 9 時 20 分許，罹災者認為仍未將輸送帶調
整於適當位置，便再次以千斤頂從事該輸送機輸送帶調整
作業，罹災者於 9 時 57 分許調整作業時，被捲夾於運轉
中之輸送機尾輪及輸送帶之間，災害發生約 30 秒後，附
近作業之堆土機操作員黃 XX 發現，立即告知廠長黃 XX
，由黃員按下砂石輸送機停止開關並以電話通報 119 進行
搶救，惟救護人員到場後確認罹災者已無生命跡象。

勞工遭砂石輸送機捲入致死災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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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意照片：罹災者使用千斤頂從事肇災砂石
輸送機輸送帶調整作業

捲夾點
千斤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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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事輸送機檢修作業時未先停機且捲夾點
未設護罩或護圍被輸送帶滾輪捲入致



(一)直接原因：罹災者遭運轉中之砂石輸送機尾輪及輸送
帶捲夾，造成其上肢挫裂傷離斷，致低血容性休克死
亡。

(二)間接原因：

(1)輸送機尾輪捲入點處未設護罩、護圍等設備。 

(2)未於輸送機之適當位置設置緊急制動裝置。

(3)於輸送機尾輪處從事輸送機輸送帶調整作業時，未
停止機械運轉 

(三)基本原因：

 (1)未對輸送機捲入危害實施危害辨識、評估及控制。
(2)未依規定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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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害原因分析：



1. 雇主對於機械之原動機、轉軸、齒輪、帶輪、飛輪、傳
動輪、傳動帶等有危 害勞工之虞之部分，應有護罩、護
圍、套胴、跨橋等設備。(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43 條
第 1 項) 

2. 雇主對於使用動力運轉之機械，具有顯著危險者，應於
適當位置設置有明顯標誌之緊急制動裝置，立即遮斷動
力並與制動系統連動，能於緊急時快速停 止機械之運轉
。(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45 條) 

3. 雇主對於機械之掃除、上油、檢查、修理或調整有導致
危害勞工之虞者，應 停止相關機械運轉及送料。為防止
他人操作該機械之起動等裝置或誤送料， 應採上鎖或設
置標示等措施，…。(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57 條第 1 
項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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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害防止對策： 



4. 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、性質，訂定職業安全衛
生管理計畫，要求各級 主管及負責指揮、監督之有關
人員執行；勞工人數在 30 人以下之事業單位， 得以安
全衛生管理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
畫。（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 條之 1 第 1 項）

5. 雇主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，實施自動檢查。（職業安
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79 條）

6.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，應使其接
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 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…。
前二項教育訓練課程及時數，依附表十四之規 定。（
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7 條第 3 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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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害防止對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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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年3月11日罹災者於工廠內從事製磚機中之成型機調整
作業時，因未於傳動軸處設置護罩等設備，亦未停止該機
械運轉，致罹災者遭運轉中傳動軸 捲入致死。

從事製磚成型機調整作業發生被夾捲致死
職業災害

肇災原因
罹災者遭運轉中傳動軸捲入，造成顱骨開放、粉碎性
骨折及腦組織剝離，最後因中樞神經性休克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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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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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雇主對於機械之原動機、轉軸、齒輪、帶輪、飛輪、
傳動輪、傳動帶等有危害勞工之虞之部分，應有護罩
、護圍、套胴、跨橋等設備。

二、雇主對於機械之掃除、上油、檢查、修理或調整有導
致危害勞工之虞者，應停止相關機械運轉及送料。 

三、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、性質，訂定職業安全衛
生管理計畫，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、監督之有關
人員執行。

四、雇主依規定實施之自動檢查，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。

五、雇主對一般勞工，應依工作性質使其接受安全衛生在
職教育訓練。

防災對策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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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年2月14日當天下午老闆帶罹災者至北巿德行東路109
巷64弄 ○○號六樓施工。老闆交代拆除鐵架後就自行回
店，現場留下罹災者使用研磨機進行拆除之切割工作。
罹災者施作時就自行拆除研磨機護罩，換上約九英吋的
砂輪， 以加速切割速度，並未戴防護面罩。當進行切割
工作時，約七、八分鐘後，罹災者大叫一聲，接著整個
人倒下來，已是血流滿面。當時有幾個裝璜工人(四個)在
場，其 中一人急忙下樓叫救護車，其他人幫忙將罹災者
抬下樓。抬上救護車送往陽明醫院急救。但罹災者仍不
幸於2月17日早上不治死亡。

用研磨機進行拆除鐵架作業時，被研磨輪
碎塊擊中眼部造成顱內出血致死災害



n  破碎之研磨輪碎塊擊中罹災者眼部，造成顱內出血致死。 

n 未戴安全防護面罩。 

n 未對所僱勞工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
教育訓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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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害原因分析：



操作衝剪機械作業時被夾壓受傷

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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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作衝剪機械作業時被夾壓受傷



(一)直接原因：罹災者遭衝剪機械夾壓，導致左手第3、4、
5指截肢。

(二)間接原因：
不安全狀況：
(1)衝剪機械之雙手起動式安全裝置切換為腳踏式操作
時，未具有安全護圍等安全機能，致勞工遭衝剪機
械夾壓。

(2)衝剪機械之鑰匙無專人保管且插於機台上，員工可
自行切換成腳踏式操作。 

災害原因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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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衝剪機械具有雙手操作更換為單手操作，或將雙手
操作更換為腳踏式操作之操作切換開關者，均應有
符合第四條所定之安全機能。(機械設備器具安全標
準第16條第1項第2款)

(二)雇主設置衝剪機械五台以上時，應指定作業管理人
員負責執行下列職務：一、……。三、衝剪機械及
其安全裝置裝設有鎖式換回開關時，應保管其鎖匙。 
(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72條第1項第3款)

違反法令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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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發生捲夾災害造成右手肘創傷性
截肢重傷職業災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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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害原因分析：
(一)直接原因：罹災者撿拾手機時，右手不慎遭破碎機輸送帶帶輪    

捲入，造成右手前肢斷裂。

(二)間接原因：(1) 未設置護罩、護圍等設備。

(2) 未於適當位置設置緊急制動裝置。
(3) 異物掃除時未停止機械運轉。



從事ㄈ型鋼切割作業發生感電致死災
害

罹災者洪○○從事ㄈ型鋼切割作業時，因手提研磨機
絕緣不良與未設置護罩， 且無漏電斷路器，致罹災
者感電休克與手腕割傷，經救護車送醫急救，仍不治 
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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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場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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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磨機絕緣測試，研磨機插頭與外殼間之
電阻為 46.9Ω，屬絕緣不 良狀態。 

空橋管線下視圖，由三樓往下看。



原因分析：
n 直接原因：從事對地電壓 110V ㄈ型鋼切割作業感電休
克死亡。 

n 間接原因：不安全狀況： 

     1.於鋼架上使用手提研磨機，未設置防止感電用漏電斷
路器。 

     2.手提研磨機未設置護罩。

     3.手提研磨機絕緣不良。

n 基本原因：

    1. 未落實用電管理及用電安全教育訓練。

    2. 未落實電動手工具自動檢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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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害防止對策：

n雇主對於使用對地電壓在150伏特以上移動式或攜帶式
電動機 具，或於含水或被其他導電度高之液體濕潤之
潮濕場所、金屬板上或 鋼架上等導電性良好場所使用
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，為防止因漏電而生感電危
害，應於各該電動機具之連接電路上設置適合其規格
， 具有高敏感度、高速型，能確實動作之防止感電用
漏電斷路器。

n內圓研磨機以外之研磨輪，應設置護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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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年3月12日罹災者及同事從事鋼管支撐鋼構補強工作
，罹災者在高空工作車工作台操作高空工作車，同事則
在旁準備使用交流電焊機補強鋼構，因補強鋼構要近距
離實施焊接，必須調整高空工作車工作台位置 ，此時
在高空工作車工作台操作控制面板進行操作之罹災者背
對著待焊接之鋼構，操作高空工作車前進時，背部不慎
碰撞鋼構，使罹災者右手握住之高空工作車車輪移動操
作桿往前推，致高空工作車續往前移動，造成罹災者被 
夾壓於高空工作車工作台操作控制面板及待補強鋼構間
，同事發現後按下緊急停止按鈕，經救護車將罹災者送
醫院急救，惟罹災者於到院前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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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事高空工作車作業衝撞鋼構致死職
業災害



罹災者即被夾壓於高空工作車之工作 台控制面板與待
補強鋼構間，造成罹災者頭胸腹部外傷併發窒息及雙
側肋骨多處骨折，致血胸、腹腔內損傷出血及呼吸性
休克而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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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災原因 



一、雇主對於使用高空工作車之作業，應於事前依作業場所
之狀況、高空工作車之種類、容量等訂定包括作業方法
之作業計畫，使作業勞工周知，並指定專人指揮監督勞
工依計畫從事作業。

二、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，應使其接受
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

三、雇主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規定會同勞工代表訂定
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，報經勞動檢查機構備
查後，公告實施。

四、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、性質，訂定職業安全衛生
管理計畫，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、監督之有關人員
執行。

五、雇主應依規定訂定自動檢查計畫，實施自動檢查。
49

防災對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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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照片



機械切割捲夾預防

51



避免切割夾捲職災第2步：注意穿著
l 案例發現，夾捲事故常發生於未將長髮綁好、或穿著
寬鬆衣褲、戴手套等狀況。 

l 因此，勞工朋友除了穿著合身以及適於工作需要之的
工作衣外，應特別注意衣角、拉鏈等接觸機器捲入點
，否則可能發生嚴重職災事故；其他如紮起頭髮、戴
用髮帽等小小的動作，可以保障您的安全。

l 而連帽外衣、外套、連身裙均具有潛在危險性，應避
免於作業中穿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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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從事龍門銑床作業時
衣服不慎被該銑床切削刀具捲入致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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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事整經機調整紗線作業發生捲夾災
害致死重大職業災害
發生經過： 

民國 106 年 9 月 22 日，罹災者站在盤頭前從事整經機盤頭繞紗作業時
，由於紗線不平整，在未停機下即徒手往前調整紗線時，不慎被捲入
機台內，同事 8 時 57 分 其經過整經機旁聽到機台空轉之聲音，其就
開門往整經機方向看，看到罹災者已被捲入整經機內。公司隨後通知
救護車，大約在 9 時 10 分左右抵達現場並開始救護事宜，之後將罹災
者送到竹○醫院救治再轉送林○醫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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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因分析： 

（一）直接原因：罹災者調整紗線作業時身體被捲入整經機，致神經性
休克合 併呼吸休克而死亡。

 （二）間接原因：不安全狀況： 

1.對於整經機之調整紗線作業時有導致危害勞工之虞，未停止整
經機運轉。 

2.具有捲入點危險之捲胴作業機械未設置護罩、護圍。

3.雇主對於勞工操作動力運轉之機械，勞工之衣服有被捲入危險
之虞未使勞工 確實著用適當之衣帽。 

（三）基本原因：

 1.未實施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

2.未訂定機械設備作業之安全衛生作業標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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頭髮捲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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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免切割夾捲職災第3步：維修時的斷電與告示

• 在從事機械維修等工作時，請務必要關掉機械的電源，再
進行動作。又或是在即將作業時，務必事先告知同事以及
設立告示牌並上鎖，將可大大降低夾 捲事故的發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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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於運轉中之原石篩檢機進行檢修作業時遭轉
軸黃油嘴鉤捲衣服導致全身撞擊周圍結構物致死

遭捲入之衣服
[設施規則57-1]對於機械之掃除、上油、檢查、
修理或調整有導致危害勞工之虞者，應停止
相關機械運轉及送料。應採上鎖或設置標示
等措施。

[設施規則43-1]對於機械之原動機、轉軸、齒
輪、帶輪、飛輪、傳動輪、傳動帶等有危害
勞工之虞之部分，應有護罩、護圍、套胴、
跨橋等設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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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於運轉中之原石篩檢機進行檢修作業時遭轉
軸黃油嘴鉤捲衣服導致全身撞擊周圍結構物致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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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年2月2日罹災者將對滾輪1號機停機以便檢修，2、3、4
號機未停機；同事甲君發現對滾輪2號機有螺絲鬆脫，至操
控台拿板手時看到罹災者在對滾輪4號機旁，之後聽到對滾
輪3號機有物體撞擊聲，和同事乙君查看發現罹災者捲曲於3
號機轉軸上，立即通報磚廠其他同仁，拆除3號機轉軸上方
鋼網平台救出罹災者，惟罹災者當場已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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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事製磚工廠機械檢修發生捲入災害
致死職業災害



65

現場照片



罹災者進行對滾輪機檢修作業時，因相關機械未停止運轉
及送料，致遭3號機轉軸捲入，造成罹災者左右下肢斷裂
及肋骨骨折，並因大量失血休克死 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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肇災原因



一、雇主對於機械之掃除、上油、檢查、修理或調整有
導致危害勞工之虞者 ，應停止相關機械運轉及送料
。為防止他人操作該機械之起動等裝置或誤送料，
應採上鎖或設置標示等措施，並設置防止落下物導
致危害勞工之安全設備與措施。

 二、雇主應依其事業單位之規模、性質，訂定職業安全
衛生管理計畫，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、監督之
有關人員執行。

 三、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，應使其
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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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災對策 



機械設備之掃除、檢查、修理或調整作業之管制

停
機

斷
電

掛
牌

上
鎖

確
認 68



機械之掃除、上油、檢查、修理或調整有導
致危害勞工之虞者，應停止相關機械運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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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規(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)

第43條 雇主對於機械之原動機、轉軸、齒輪、帶輪、飛輪、傳動輪、傳 
動帶等有危害勞工之虞之部分，應有護罩、護圍、套胴、跨橋等
設備。

雇主對用於前項轉軸、齒輪、帶輪、飛輪等之附屬固定具，應為
埋頭型或設置護罩。

雇主對於傳動帶之接頭，不得使用突出之固定具。但裝有適當防
護物，足以避免災害發生者，不在此限。

第45條 雇主對於使用動力運轉之機械，具有顯著危險者，應於適當位置
設置有明顯標誌之緊急制動裝置，立即遮斷動力並與制動系統連
動，能於緊急時快速停止機械之運轉。

第55條 加工物、切削工具、模具等因截斷、切削、鍛造或本身缺損，於
加工時有飛散物致危害勞工之虞者，雇主應於加工機械上設置護
罩或護圍。但大尺寸工件等作業，應於適當位置設置護罩或護圍
。

檢查重點-捲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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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查重點-捲夾

捲夾危害

傳動帶護罩 輸送帶護圍及緊急拉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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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查重點-捲夾

捲夾危害

齒輪捲夾點護罩未關閉 齒輪捲夾點護罩已關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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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失照片：移除護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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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失照片：防護不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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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查重點-捲夾

捲夾危害

設備維修、調整後之傳動帶護罩未確實裝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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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規(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)

第63條 雇主對於棉紡機、絲紡機、手紡式或其他各種機械之高速迴轉部
分易發生危險者，應裝置護罩、護蓋或其他適當之安全裝置。 

第73條 雇主設置衝剪機械5台以上時，應指定作業管理人員負責執行下
列職務：

 一、檢查衝壓機械及其安全裝置。

 二、發現衝剪機械及其安全裝置有異狀時，應即採取必要措施

三、衝剪機械及其安全裝置裝設有鎖式換回開關時，應保管其
鎖匙。

四、直接指揮金屬模之裝置、拆卸及調整作業。 

檢查重點-捲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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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規(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)

第73條 雇主對於離心機械，應裝置覆蓋及連鎖裝置。 

前項連鎖裝置，應使覆蓋未完全關閉時無法啟動。

第74條 雇主對於自離心機械取出內裝物時，除置有自動取出內裝物
之機械外，應規定勞工操作前，應使該機械停止運轉。 

第77條 雇主對於自粉碎機或混合機，取出內裝物時，除置有自動取
出內裝物之機械外，應規定勞工操作前，應使該機械停止運
轉。但基於作業需要該機械不能停止運轉，且使勞工使用工
具取出內裝物時不致危及勞工安全時不在 此限。 

第78條 雇主對於滾輾紙、布、金屬箔等或其他具有捲入點之滾軋機
，有危害勞工之虞時，應設護圍、導輪等設備。

第79條 雇主對於滾輾橡膠、橡膠化合物、合成樹脂之滾輾機或其他
具有危害之滾輾機，應設置於災害發生時，被害者能自己易
於操縱之緊急制動裝置。

檢查重點-捲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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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規(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)

第82條 雇主對於射出成型機、鑄鋼造形機、打模機、橡膠加硫成
型機、輪胎成型機及其他加壓成型之機械等，有危害勞工
之虞者，應設置安全門、雙手操作式安全裝置、感應式安
全裝置或其他安全裝置。但第69條至第72條規定列舉之機
械，不在此限。

前項安全門，應具有非關閉狀態即無法起動機械之性能。

第83條 雇主對於扇風機之葉片，有危害勞工之虞者，應設護網或
護圍等設備。 

檢查重點-捲夾

78



海因里希定律：事故三角

								重大傷害事故

									

									輕傷害事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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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論：減少無傷害故事的數量，重大傷害事故的數量也會隨之下降
									把事故消滅在萌芽階段

300

29

1

無傷害事故(不安全行為）



謝謝聆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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